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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先行拍卖博丰公司车辆资产的
征求意见函

各位债权人：

2026年1月5日，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山东博丰

利众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丰公司”）破产清算一案

并指定山东博丰利众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工作组担任山东

博丰利众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根据山东明嘉正德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出

具的《关于先行拍卖博丰公司4台车辆的评估说明》，评估机

构本次盘点博丰公司名下登记车辆4辆，分别为鲁CKM677丰

田霸道牌汽车、鲁C08056别克牌汽车、鲁CA9096大众牌汽车、

鲁CF3559宇通牌客车。根据管理人调查，上述车辆均处于停

止运营、长期闲置状态。

鉴于以上车辆长期停放，已经产生自然老化、年限贬损、

市场价值持续缩水的情况，贬值速度逐月加剧。此外，经管

理人调查，为维持车辆合法登记状态，目前需持续支出车辆

保险费、年检年审费用、日常保养费及相对应的人员报酬等

固定开支，四辆车辆的保险费需要每年花费14219.3元，年审

费需要每年花费3850元，并且上述费用在持续增加。若等待

整体资产变价方案经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及后续流程完成，

上述车辆将进一步加大贬值，维护成本将持续累加，造成破

产财产的流失，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。

因此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破产财产

处置相关司法实践原则，车辆属于易损耗、易贬值、持续产

生保管维护成本的特殊动产，为最大限度保护破产财产、减

少资产贬损及不必要费用支出，管理人拟在整体资产变价方

案尚未审议表决前，对债务人名下登记的机动车辆采取先行

公开拍卖变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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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就以上提前拍卖车辆的事项向全体债权人书面征求意

见，若债权人对上述事项有异议，请于本函送达之日起3个工

作日内向管理人书面提出，逾期未反馈的，视为无异议，同

意管理人在整体资产变价方案尚未审议表决前对债务人名下

登记的机动车辆先行公开拍卖。

管理人将对有异议的债权人进行回应，并在汇总全体债

权人意见后，报请人民法院审查决定，依法通过司法网络拍

卖平台公开处置上述车辆资产，具体详见《关于先行拍卖博

丰公司车辆资产的工作方案》，并将处置情况在第一次债权

人会议中专项报告处置结果及价款收支情况，接受全体债权

人监督。

山东博丰利众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零二六年六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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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先行拍卖博丰公司车辆资产的
工作方案

一、拍卖车辆的评估状况

根据山东明嘉正德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于

2026年6月4日向管理人出具的《关于先行拍卖博丰公司4台车

辆的评估说明》显示，博丰公司现名下有登记车辆四辆分别

为鲁CKM677丰田霸道牌汽车、鲁C08056别克牌汽车、鲁

CA9096大众牌汽车、鲁CF3559宇通牌客车。以2026年1月5日

为评估基准日，上述四部车辆的评估价值为82860元。

二、处置方案

关于上述四部车辆的处置，管理人将参照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认真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络司法变卖衔接工作的

通知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拍卖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

的公告》等规定，从京东拍卖平台对四部车辆进行公开拍卖，

具体拍卖事宜管理人后续将在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

网”发布拍卖公告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

题的规定》的规定，网络司法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，拍卖保

留价即为起拍价。起拍价参照破产评估价确定；未作评估的，

参照市价确定或此前合同约定价格。起拍价不得低于评估价

或者市价的百分之七十。网络司法拍卖竞价期间无人出价的，

本次拍卖流拍。流拍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在同一网络司法拍卖

平台再次拍卖，拍卖动产的应当在拍卖七日前公告；拍卖不

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。再次拍卖

的起拍价降价幅度不得超过前次起拍价的百分之二十。再次

拍卖流拍的，可以依法在同一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变卖。

综上，本次资产拍卖的保留价为四部车辆的破产评估价，

如第一次拍卖流拍的，管理人将在人民法院的监督下，再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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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次通过网络拍卖进行资产变现。后续再次拍卖的起拍价均

在前次拍卖起拍价降低百分之二十（含百分之二十）以内确

定再次拍卖起拍价，直至通过多次网络拍卖变现为止。请全

体债权人及时查阅京东拍卖平台公示的拍卖公告、竞买须知

等相关资料，管理人不再针对本次拍卖事项另行向各位债权

人逐一通知。

所有拍卖成交价款全额进入管理人账户，纳入破产清算

财产统一管理，后续按破产分配方案统一分配。

车辆拍卖后所有程序文书、送达记录、意见反馈、法院

裁定、拍卖记录全部归档，留存履职依据，并立即停止后续

保险、年审、维护等不必要开支，切断持续性费用损失。

山东博丰利众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零二六年六月四日


